
 

 

彰化縣政府市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要點 

修正規定總說明 

  彰化縣政府為推行彰化縣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業務，設置市地重劃

委員會及區段徵收委員會，特訂定「彰化縣政府市地重劃委員會設置要

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及「彰化縣政府區段徵收委員會設置要點」。為

合併前開二委員會及調整成員編組，修正本要點名稱及規定，設置彰化

縣政府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爰擬具「彰化縣政

府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委員會設置要點」修正規定草案，共計六點，其

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修正本要點名稱為彰化縣政府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委員會設置要

點。 

二、 修正本會名稱。(修正規定第一點) 

三、 修正本會任務。(修正規定第二點) 

四、 修正府內委員及專家學者人數。(修正規定第三點) 

五、 增訂本會委員不得承包區段徵收區工程。(修正規定第六點) 

六、 增訂本府得設區段徵收工作小組協調執行業務之規定。(修正規定

第十點) 

七、 修正外聘委員支給出席費之依據。(修正規定第十一點) 


